








上述转让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 。

5.3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、 期限

5.3. 1 乙方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交纳的保证金¥ 万元 (人民币

万元 (人民

元

整) ,甲乙双方签署交易合同且乙方付清剩余交易价款及交易服务费后，保证

金自动转为交易价款一部分。

5.3.2 转让价款在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¥ 币 _元整)应在本合

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(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) , 转让价款应通过

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支付，专用结算账户为：

账户名称：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

账    号 ：

开 户 行 ：

5.4 转让价款划转程序：

5.4. 1 交易双方同意，由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收到转让价款及交易双方足

额服务费用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 (含保证金) ¥ 万元 (人民币

万元整) 直接无息转入甲方下列账户：

账户名称：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

账   号 ： 445899991010003013243

开 户 行 ： 交通银行汕头黄山支行

甲乙双方在此特别承诺：本条款所涉及的划转指令是不可撤销的，且无本条

款之外任何附加条件。

第六条出具交易凭证、 转让标的交割事项

6.1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，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后 20个工作

日内),由 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，乙

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。 自标的资产登记在乙方名下的5个工作日内，交易

双方完成标的资产的交接手续。 乙方从交接之日起负责标的所有安全和风险， 并

承担与使用标的相关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七条转让费用的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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